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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
财政政策建议

等。鼓励发展“定权不定地、定量不定

位”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财政扶持合作

社开展连片土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

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技能培

训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

业能力，对流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时间较

长、在城镇创业的农民，享受下岗工人

创业政策。五是支持土地流转中介机构

建立和发展，完善土地评估和价格形成

机制，建立流转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土

地流转程序，形成土地承包及流转合同

纠纷仲裁机制等，为土地流转市场机制

的形成打下良好基础。

（二）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破解

农业融资难题，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

升发展速度助力加油。一是设立财政出

资的农业担保公司，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特别是种养大户提供担保，引导产业

基础好、经营规模大、带动能力强、信

用记录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

作。二是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农村贷款担

保抵押方式。鼓励金融机构针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开展权属清晰、风险可控的

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土地经营权等抵押

贷款，适当提高抵押率。支持农业企业

为订单农户生产性贷款提供担保，或由

企业承贷、农户使用。三是支持金融机

构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好信用等

级评估工作，加大农业信贷支持力度，

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工作纳入正

常化、规范化轨道。四是支持发展新型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管理民主、运行

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

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

培育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坚持社员

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

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推动社区性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五是对民间出

资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给予一定额度

的补贴，对符合条件的农业担保机构所

开展的担保业务给予风险补偿，充分调

动其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担保

服务的积极性，多层次、多渠道解决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融资难问题。

（三）加大政策性扶持力度，建立农

业风险防范机制，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平稳快速发展保驾护航。一是适度调整

财政支农结构，逐步改变对农产品价格

直接补贴、财政救灾、机具购置补贴等

传统硬手段，把部分用于支农的财政支

出逐渐调整为涉农保险补贴，支持保险

经营机构扩大涉农保险范围，尽可能满

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生产经营的保险

需求，帮其将生产经营风险降至最低限

度。二是扩大农业保险税收优惠。如对

农业保险经营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进

一步扩大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免征范围，

可以将农村住房保险、农业机械保险、

农民财产险和人身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

务纳入保险税收优惠范围，允许农业保

险巨灾风险准备金累计提取并在税前扣

除，以增加农业保险经营机构资金实力

和抗风险能力，以便其更好地服务于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三是实行差异化的农

业保险扶持政策。进一步理顺农业保险

发展体制机制，把规模化设施农业以及

□李少民

近年来，我国以农业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为

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国家强农

惠农政策的引导下发展迅猛，对推进现

代农业起到了强力示范与辐射作用，提

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快了农民增收步

伐。但受诸多因素影响，目前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仍面临土地流转难、经营

融资难、农业投保难、政策落实难、规

范运作难、接受服务难、人才招聘难等

多重障碍，直接影响到主体队伍壮大和

向更高层次发展。为促使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更好更快地发展，为加快我国新型

农业现代化进程作出更大贡献，提出以

下几点财政政策建议 ：

（一）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加快农

村土地流转，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

发展规模鸣锣开道。一是建立和完善农

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土地社会保

障功能，使因土地流转而失去基本生活

保障的农民能够通过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维持其基

本生活，消除后顾之忧。二是制定统一

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财政支持政策，鼓

励农民采取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

股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村土

地规模化经营。三是从土地出让金中安

排一定比例的农村土地流转扶持资金，

专项用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指导、流

转信息平台搭建和信息发布，以及农村

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培训和仲裁机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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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农机具等纳入中央财政保险补贴覆

盖范围并加大补贴力度，提高中央财政

对农业大县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

探索建立政府支持的农业巨灾风险补偿

基金，健全完善相关权益机制，逐步建

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四是在地方

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

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确保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来年

对农业生产的再投入。

（四）实施倾斜政策，确保落实到

位，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现代农业

“主力军”作用清扫障碍。目前，国家的

强农惠农政策种类众多、资金量大、惠

及面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有效地激

发出来，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农民增收。但是，部分惠农补贴带有普

惠性质，对发展生产作用不大，而且存

在不合理的地方，如粮食直补对土地已

经抛荒的农户仍在补助。而国家针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优惠政策还存在

空白，应适当调整强农惠农政策，将惠

农资金直接发放至承包经营者，扩大强

农惠农政策覆盖面，增加面向农业龙头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和家

庭农场及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补贴项目，以提高他们的生产

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机械

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将开垦荒山、荒

岭、荒坡的种粮者纳入政府补贴范围，

并给予一次性开发奖励。建立监督、举

报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各项强农惠农

政策原原本本得到贯彻落实。

（五）调整扶持方式，规范经营运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发展动力

铺垫基石。一是扶持建立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法人培训机制。充分利用当地大中

专院校培训资源，安排专门经费，对规

模大、效益好、带动力强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法人从管理技能、专业知识、风

险防范等方面实施免费培训，提高其整

体素质，规范其经营管理，以适应其进

一步发展之需要。二是支持建立和完善

各方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采取订单、股份合作、利润返还

等形式，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建立

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基层供销社领办农民专业合

作社，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

加工企业或参股农业龙头企业，实现融

合发展、规范运作。三是帮助农民专业

合作社建立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督促

其实行二次返利，构建合作社与生产经

营组织成员之间利益紧密型经济关系，

以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形成利益共同体，

增强其发展内在动力。四是进一步加大

对农业扶持资金和政策的梳理及整合力

度，提高农业扶持政策的效率，综合运

用财政补贴、政府贴息担保、部门项目

支持等手段，对于发展潜力好、带动作

用强、运作规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

予重点支持。五是建立和完善农业公共

政策和公共投入的绩效考核机制，奖优

罚劣，促其规范运行。

（六）大力发展农业服务组织，促进

农业经营服务社会化，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一是建立土地

流转交易平台。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农村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逐步探索建立市县

土地交易中心，为农民土地流转提供服

务。二是设立农业科技服务平台。在乡

镇成立农业科技服务组织，为农业病虫

害防疫防治提供服务，同时在新品种改

良、良种示范、农业机械化等方面提供

社会化服务。鼓励涉农科研机构、高等

院校和科技人员面向生产研发、推广技

术，并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进行对接，建立长期协作服务

关系，促进农业科技供需对接和成果转

化。三是支持搭建农业信息平台和“金

农”工程、电子商务、12316 信息服务平

台及市县乡三级网站等农业信息化服务

体系建设，及时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

供信息服务。四是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

惠等手段引导工商资本下乡，着力引导

工商企业兴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

农村开展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强化重点环节农业生产性服务，解决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

事情，多方位、多层次为其创造良好的

内外部发展环境。

（作者单位：河南省三门峡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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